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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1）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制度。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协同有关部门编制重点区域、流域、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规划和水功能区划并监督实施。
（2）实行“局队合一”，负责派驻区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工作，协助始兴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环境污染防治进行监督管理，依法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
（3）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按管理权限审批或审查开发建设区域、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指导监督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工作。
（4）负责监督管理全县减排目标的落实。组织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5）组织实施执法监测、污染源监测和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监测。组织对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情况进行调查评价。
（6）申报中央、省生态环境专项资金。会同有关部门管理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专项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等工作。
（7）组织实施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实施生态环境宣传教育，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
（8）负责辖区内生态环境信访投诉工作，协助处理辖区内涉及生态环境的应急事件。
（9）完成市生态环境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
1.完成始兴县户外宣传投放工作。2.完成始兴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指标评估工作。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及市局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部署，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目标，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县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多次获得上级生态环境部门肯定3.完成《始兴县入河排污口排查总结报告》、《始兴县入河排污口名录》和《始兴县入河排污口分类整治工作方案》4.应急预案专家评审通过。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分析绩效目标、指标与部门职能、中期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的相关性、合理性和明确性。
1. 污染物减排：通过实施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加强对重点污染源的监管，实现了污染物排放的显著减少。
2. 生态修复：积极推动生态修复工程，如湿地保护、植被恢复等，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
3. 空气质量改善：通过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效降低了空气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浓度，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四）部门整体支出情况。
 2024年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预算14.04万元，占2.9%，比上年增加0万元，增长0%。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0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预算4876.57万元，占99.71%，比上年增加4627.56万元，增长1756.79%。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预算14.04万元，占2.9%，比上年增加0万元，增长0%。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4.04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等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预算4876.57万元，占99.71%，比上年增加4627.56万元，增长1756.79%。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0万元，比上年增加0万元，增长0%。主要原因：本单位本年度机构改革，本部门无机关运行经费
二、绩效自评情况
（一）履职效能分析
结合部门职能与年度总体工作、重点工作任务反映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产出和效益情况及部门预算支出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和改进方向。
我单位充分履行职责职能，严格按照有关的法律制度及政策法规使用、管理资金，成效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二是稳步开展绩效评价自评工作，所有县级项目均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三是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部门项目绩效自评情况均与部门决算信息进行了公开。
（二）管理效率分析
反映在预算编制、预算执行、信息公开、绩效管理、采购管理、资产管理、运行成本等方面的实施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和改进方向。
我单位项目资金使用和管理严格遵照《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制度》、《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规定》，与财政年初专项资金预算相结合。在资金的使用上，坚持专款专用，量入为出的原则，使各项专用资金按规定的用途使用并达到预期目的。建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责任制，努力提高其使用效率。加强对项目资金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管理监督，发挥专项资金效益的最大化。1. 公众参与度：通过举办环保宣传活动、开展环境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和参与度。
2. 信访处理：建立畅通的信访渠道和高效的信访处理机制，及时解决公众反映的环境问题。3. 满意度调查：定期开展公众满意度调查，了解公众对环保局工作的评价和期待，为改进工作提供依据。
（3） 自评结论
1.经济性分析，我单位预算控制良好，全年的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未向财政申请增加预算，执行预算时厉行节约。
2.效率性分析，我单位预算完成率、调整率、支付进度率、结转经费控制率、“三公”经费控制率和政府采购执行率全部达标。
3.效益性分析，我单位圆满完成预期目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评价。
（三）自评结论。我单位参照《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自评表》进行自评评分，此次自评评分为98分。
3、 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进措施。
一是农村生活污水设施建设、运维、监管不到位。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覆盖尚不完全；已建成的污水处理设施缺乏专业人员运行维护；乡镇有环境保护机构，但没有专业技术人员，环境监管不到位。
二是固体废物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土壤污染防治能力建设还比较薄弱。保障环境安全的压力不断加大。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引发的投诉显著增加；土壤监测、土壤环境信息化建设等能力有待提升。
三是江河断面水质不稳定。今年以来，我县墨江、浈江河流断面部分月份水质未能达到Ⅱ类水质，存在水质不稳定情况。
四是VOCs综合整治工作推进难度大。部分企业涉及整治工程较大，同时疫情影响下部分企业生产经营能力下降，对设备升级改造积极性不高。
五是企业环境应急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企业环境应急意识不高，企业组织的环境应急演练内容不完善，个别企业应急物资配备不齐全。
四、存在问题及改进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下一步，我局将继续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执行省、市、市局有关生态环境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各项工作，进一步擦亮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品牌。
（一）压实工作责任。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督促各镇、各单位生态环境保护属地和主管部门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严格落实“十四五”环保规划及各项指标，确保空气质量达98%以上，江河水水质达标率100%，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污水处理率等指标控制在省市下达的任务指标。 
（二）突出工作重点。一是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大力推进饮用水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与固废防治工作。加强畜禽、水产养殖污染防治，进一步推进养殖污染减排；严厉打击非法采矿、非法采砂、乱砍乱伐等环境污染违法行为。二是建立问题排查机制。加强群众信访案件线索排查和上级督查交办，掌握工作动态，制定解决措施；对我县各类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行全面梳理，组织开展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及时发现存在问题，要求责任单位履职尽责，做好问题解决。三是继续扎实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时间、建立整改台账，确保每一项问题整改到位。
（三）补短板强弱项。积极拓宽环保资金筹措渠道，加快推进始兴县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山水林田湖草专项资金平台，积极申报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解决我县生态环境修复和基础设施建设；利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和农业农村专项资金平台，积极申报专项资金解决我县入河排污口整治、产业园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矿区尾矿库清库生态修复、城乡水源地保护、工业固体废物堆放点的建设等项目建设工作。
（四）擦亮生态始兴招牌。迎难而上，积极开展工作总结，推进各部门形成合力，查漏补缺，进一步加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转化工作，持续开展宣传工作，完善申报材料，争取2025年继续取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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